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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108年暑假「追風少年一騎來淨」學習勵志營活動計畫 

一、依據： 

內政部警政署 106年 9月 14日警署刑防字第 1060005235號函發修正

「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 

二、活動目的： 

以「愛護地球、團隊合作及自我挑戰」理念為活動規劃重點，透過淨

灘活動啟發學生環保意識，建立學生愛護地球的觀念，使其在活動中

了解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的重要；另參與高低空體驗活動，透過團隊

合作的運動，發揮個人體能並培養團體默契，學習互相信賴、挑戰自

我極限，教育淬勵學生能於困境中達成任務之心志。 

三、主協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四、活動時間： 

(一)108年 7月 12日(星期五)7時 50分至 17時 30分(第 1梯)。 

(二)108年 8月 21日(星期三)7時 50分至 17時 30分(第 2梯)。 

五、活動地點： 

(一)新屋綠色走廊(桃園市新屋區濱海林蔭大道)。 

(二)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桃園市新屋區新港路 16 號)。 

六、報到時間、地點： 

(一)報到時間：活動當日 7時 50分至 8時 25分。 

(二)報到地點：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警政大樓 8樓大禮堂。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1號 8樓) 

七、活動對象及人數： 

(一)活動對象：本市各公、私立國、高中(職)學生(同校人數最多錄取

5名，依報名時間順序錄取，同校超過 5名後之人數列備取，並依

報名時間順序遞補)。 

(二)活動人數：每梯次 80 名，共計 160 名(每人限報名 1 梯次)。 

八、報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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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名日期：108年 6月 3日(星期一)12時起至 6月 14日(星期五)12

時止，免費報名，額滿為止。 

(二)報 名 方 式 及 程 序 ： 一 律 採 網 路 線 上 報 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5315cd925acbe239)，報名

完成後應填寫家長同意書(附件 1)，並將家長同意書以拍照或掃描

方式，回傳至電子信箱 tyhp3472007@gmail.com，完成報名程序。

信箱主旨請載明「學生○○○108年暑假活動同意書第○梯次」。 

(三)完成上述報名程序(網路報名及回傳同意書 )後，務請來電

(03-3472007)確認，避免未收到相關資料，影響報名資格。若報

名截止後仍未完成上述報名程序，報名資格將自動取消，不另行

電話通知。 

(四)活動錄取名單於 108年 6月 19日(星期三)17時前公布官方網站。                                                                                            

(五)活動計畫及簡章下載網址： 

1、桃園市政府警察局(https://www.typd.gov.tw/)。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http://www.tyhp.gov.tw/newtyhp/tyhp03/index.php)。 

九、活動內容(流程表如附件 2)： 

(一)淨灘志工服務：以騎乘腳踏車方式前往淨灘區域，透過淨灘活動

讓學生一起愛護海洋、保護地球，共同維護大自然。 

(二)高、低空體驗設施活動：由專業教練帶領活動進行，挑戰自我極

限、突破自己，並運用各種主題活動，透過溝通、相互信任，學

習如何與人共處、一起成長、相互扶持，達到增進團隊情誼的效

果。 

(三)心得分享：分享活動參與心得。 

十、活動安全： 

(一)高低空體驗屬於激烈腎上腺素高度作用之運動，有下列情形者：

心臟病、氣喘、高血壓、習慣性脫臼、其他不適宜激烈運動之症

狀請勿參加；活動前請依教練指示妥善穿戴安全配備，活動中勿

脫下自身裝備或故意解開他人裝備，請遵從教練指示學習操作。 

(二)本局工作人員負責全程活動安全維護工作，本案活動參訓學生均

https://www.typd.gov.tw/
http://www.tyhp.gov.tw/newtyhp/tyhp03/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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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旅遊平安險，以維護安全。 

(三)活動期間備有 2部公務車隨時待命支援。 

(四)午餐提供每人便當 1份(另備有素食)，膳食提供以新鮮、衛生為

原則。 

(五)活動過程個人身體有任何狀況或不便進行活動者，請主動告知當

天活動工作人員，以利處理突發狀況。 

十一、雨天備案： 

淨灘志工服務如天候因素不佳無法成行，淨灘行程將改至桃園青年

體驗學習園區，室內團體探索活動。活動當日如遇颱風將順延，並

於活動前一日 17時前公布於本局少年警察隊網站。 

十二、本次活動依「桃園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志願服務學習

時數採計實施要點」，核發志工服務學生每人 2 小時志願服務學習

時數，請於活動當日攜帶志願服務學習手冊或校方相關認證核章文

書。若未準時報到及未全程參與活動者，將不予核發志願服務學習

時數。 

十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